
CB(2)964/01-02(03)號文件

《2001年人體器官移植(修訂)條例草案》

法案委員會

第一部分：委員要求的資料

(a)  屬於草案條次 4(b)(ii)中提及的〝附帶於切除、運送或保存所獲
提供器官的行政費用〞含意範圍內的付款種類，及收取有關付款
的人士 / 機構。

由於〝附帶於切除、運送或保存所獲提供器官的行政費用〞，通

常與切除、運送或保存這些器官的費用相關，因此要將行政費用

與其他費用分開是有困難的。

實際上，這些付款通常都是支付給器官 / 組織庫的。作為一說
明例子，在醫院管理局接管香港獅子會眼庫之前，眼庫曾向醫院

及私家醫生，就它提供的眼組織收費，以支付其部份運作費用。

現時，眼庫仍有向私家醫生收取由它提供的眼組織的費用，而每

隻眼角膜的收費為港幣 3,500元。收費是根據下列各項計算出來
的： -

(1) 購買費用
 眼角膜聯絡主任及技術員的薪金，以及眼庫行政主管及負責
文書工作的職員，其適當比例的部份薪金，都包括在此項費

用內。眼庫職員提供的行政支援包括有： -
 甄別及評估可能捐贈眼器官的人，以決定已故的人是否適
合捐贈眼角膜

 輔導器官捐贈人的近親，並提供喪親支援
 收集資料，並妥善管理眼庫的資料庫
 與醫院病理學家及其他政府部門聯絡
 進行有關保證服務質素的工作
 提供眼庫運作上的一般行政管理支援

(2) 實驗測試及運送器官 / 組織的介質的費用
(3) 器官組織的處理及運送費用

除了本地的器官 / 組織庫外，海外的器官 / 組織庫普遍亦會在
向本地機構提供器官 / 組織前收取費用，以支付其行政費用。
根據醫院管理局提供的資料，佛羅里達州的眼庫，就進口眼角膜

向醫院管理局收取每隻約 950美元的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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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自成立已來，每年處理的器官移植個案數
目。

附件 A的表一及表二，分別是委員會在過去曾處理的涉及在生人
士，但並沒有血緣或婚姻關係的器官移植申請個案數目，以及被

切除、移植及處置的器官的數目。雖然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二月

成立，但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才正式生

效。因此，一九九八年的數據，只包括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十

二月三十一日這一段期間。

(c) 香港在過去兩年進口的器官數目及種類。
就香港在過去兩年進口的器官數目及種類，請參見附件 A的表
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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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政府就委員會提出的 建議作出的回應

(a) 當《人體器官移植規例》第二條，用來確立涉及在生捐贈人的器
官移植的人士，他們之間的血親關係的方法不能使用時，以脫氧
核糖核酸測試來作為另一種方法。

我們需知道使用脫氧核糖核酸測試作為確立血親關係的方法，是

存在若干限制的。首先，脫氧核糖核酸排序只能就兩個人是否有

血親關係而提供一個機會率。雖然就近親關係，如親生父母及子

女而言，測試可提供很高的可信性。然而，若當中涉及同父異母

或同母異父，則測試的可信性就比較低。因此，即使我們容許脫

氧核糖核酸測試，它亦只應用於確立條例第 5(2)(a)，以及或許(b)
所指的血親關係，但對於條例第 5(2)(c)及(d)所指的血親關係，其
用處就不大了。

此外，由於不同的血親關係需要使用不同數目的測試及技術，我

們要估計脫氧核糖核酸測試所需的時間會有困難。一般來說，在

確定親生父母及其子女的血親關係時，雖然當中所使用的技術已

較為簡單，但仍然需時約一星期。因此，脫氧核糖核酸測試並不

適用於緊急移植手術。

(b) 捐贈人應該被要求作出聲明，表示他捐出器官以移植入另一人體
內，當中並沒有涉及商業交易。

現時，就涉及在生人士之間的器官移植，若捐贈人與受贈人並沒

有血親關係，亦不是擁有持續不少於三年婚姻關係的配偶，有關

方面在向委員會提出申請時，捐贈人需要作出聲明，表示盡他所

知，移植當中並沒有人曾作出或擬作出條例禁止的付款。附件 B
是這些擬捐贈器官的人士所需簽署的聲明書。

除此之外，已在香港從器官捐贈人(不論是在生或去世的)身上切
除作移植於另一人體內用的器官的醫生，須就每個該等器官，填

寫及向委員會提交表格一(見附件 C)。該註冊醫生需要在表格
上，表示他信納條例中的規定，包括移植不涉及任何條例禁止的

付款的規定，均已符合。因此，禁止把擬作移植用途的人體器官

作商業交易的原則，在所有的移植情況下均獲得維持。

(c) 在修訂用以列明不受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(條例)規管的器官的
建議附表時，需要經立法會審議。

當局接受委員的建議，在修訂該用以列明不受條例規管的器官的

建議附表時，需要通過立法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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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委員會應保留兩名來自非醫療界別的成員。

建議的委員會組合，將會和現時一樣，繼續有九名實任成員。我

們認為建議組合並不會在任何方面削弱屬於〝其他〞界別成員的

代表性或權力。其實，由於屬〝其他〞界別的成員可被委任為副

主席，建議的委員會組合實際上是提升了這界別成員的地位及影

響力。

(e) 進行移植先前因治療而切除的器官的註冊醫生，由於他們並不直
接知悉有關器官的來源事宜，因此他們不應被要求作出聲明，表
示沒有人就移植曾作出或擬作出條例禁止的付款，以及有關器官
當時是為了治療捐贈人而切除的。

我們將預備向負責切除器官，而有關器官之後是被儲存在器官 /
組織庫的醫生，要求他作出聲明，證實有關器官在切除時，是為

了治療該病人而切除的。然而，我們仍然認為有需要要求移植先

前因治療而切除的器官的醫生在進行有關的器官移植前，作出聲

明，表示盡他所知： -
(1) 沒有人曾作出或擬作出條例禁止的付款；及
(2) 有關器官當時是因治療用途而切除，以及並不是為了移植於
任何特定的受贈人體內。

上述的聲明是用以確保移植不涉及商業交易的可能性，而負責進

行移植的醫生，亦應信納器官 / 組織的來源是合法的。

(f) 一名註冊醫生，由於病人患有疾病、正處於神智不清的狀態、未
成年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，而根據草案條次 5D，在未得到病人
同意之前，為病人進行器官移植，所要負上的法律責任；未能表
達其意願的病人的親屬能否代該病人給予同意接受手術；及當病
人親屬未能一致同意是否接受手術時，該如何處理。

在一般的醫療情況下，根據普通法，若一名醫生，在未得病人同

意，或在病人拒絕的情況下治療該病人，可以屬於侵犯他人身體

的民事過失，或會構成罪行。雖然如此，假如病人先前沒有作出

選擇，而當他在有需要接受治療時，亦無法作出選擇時，則醫生

可根據他的臨床判斷，合法地作出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治療。

就器官移植而言，假若病人在他昏迷之前已明確表示他不願意接

受器官移植手術，則醫生是不能違反其意願。由於沒有人能為一

個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願卻因其疾病或處昏迷狀態下而失去此

能力的成年人代為表示同意接受手術，而該病人若然亦沒有曾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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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其意願作出事前的指示， 則醫生可根據他的臨床判斷作出

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治療。

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，若他

們沒有監護人，則醫生可根據他的臨床判斷，作為符合病人最佳

利益的治療。然而，若監護人已被委任，並被授予權力代該精神

上無行為能力的成年人，就其是否接受治療而給予同意，則有關

方面可在該成年人無能力表達意願的範圍下，從其監護人中取得

同意。監護人拒絕病人接受治療的決定，可向法庭作出申請來推

翻。

就未成年人而言，若他們能夠明白手術的性質及後果，他們亦有

權給予同意接受手術。而未能明白上述的未成年人，其是否同意

的權力則會被授予其父母。他們必須理智地行使此權力，否則，

其決定可透過向法庭申請而推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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